FHL M R RAT A
114# B % 3% % % 2225

Ui O
A 4 ZHEEYEFRaF
ER e 2§

PR ERFTRFEEE S AR ARII4E87 157

é’iﬂg %‘"* Es"% °
F 2, ﬂé%ié‘r@ﬁb o
”i“‘" ?‘)’t/.t é ;}7% o
jx;-'J;i-a,— FRERF ) R FTE RN B
DB REAFEER T L BEHRGE -
TR 2
S A2 R IR A
A GEFE o AN R P IS PRAET R
F386iE T E A kR B d H-@aEaa 5
1A & LA o

N

ER

i
o

‘T

D

=

\

A i U

- ~ R a5k

(= )R E&l83ﬁ5 0P AT B & F 0 B E R
FLir, Hrd w2 edEr AEIER (TR) 385500
7o ’i,*:iEJalOOOm R ARES00 o iR TP BT
= ph0t g RpLE B rn“fd»l X2 o Rplll#
A2 ﬁ;* THF B R G SEFFELS R RTFL &

et
ﬂ

W A AT e i 43 2HA

%— 7



£

2
F
lﬁ‘?ﬁ?l?‘?gﬂﬁ’fﬁéﬁ‘?ﬁiﬁ‘%
B o f@RE e 2t YRR (THES
LERAFEMAAZIET DR 0 FlARfEF S 2
(=)F wad 5T 2K
Lﬁil?%&iﬁéﬁﬂﬁﬂgk$ﬁi&%1§’iiﬂ
JE12Y &+ > v T & 11958100~ -
2 Rtk 2301137127 20p mAE EECE @ 30
ﬁ&%;¥@%§’@%aé%éﬁm(T{“&b)ﬁm
ﬁ%wﬁﬁiﬁﬂﬁ%a%w Jw@%d@ Sa%mao

o0 #1132 127 20p RIEEEHE > A

TEFTRS BT aNYF IR IE RUAZETET

ﬁ%fa{%ﬂ FL11#1% 0 (83£57 30p 422 94 6

P30p 2k ) o 223 AdE v o1 F358083~E

ts }E’%%g';%-‘f\\ B4k & £ 8785909~ o
AFAFA R FARLGER BRI L FBRY 0§

R AT 0 RF FEHeRLFRTRF o T FETH E

?WmQME’l/&%'”?%ﬁﬁgiﬁf“?mﬁﬂﬂmaﬁﬁ\

5%¢%¢T?W@‘$4ﬂ5$“ﬁﬁ@p;%%%@,a
Rt w3 #FRBEI0P AR AL P REZEGHFRARL T
388070~ -

6%i%éﬁ@ﬂ¢9%%9:ﬁﬁai¥;%ﬁ%&¥t%
B S LHRTA H Lo RE TR ERERERF11F53
I ERME S E 19 R R
R R

o
.‘_



BeAeh i3m0 B T E RS R 223748647~ 2
pARRE AEZ Y pAT P 2L 4 E L0003 2 Y
Lo 2L R HBRELD ZFAEF1EF 15 (REF
5 R2H) LA RRREP F A R

I SRAEEFA AN T WREAD P IS T AKF TR R
Fix fp Bp & MLk o

=~ AAEwE2Z 2

()P ha - RL2A%2ZIBEF > EHF/IEAPLEm T
TR FFELEFREEAFLETEL (Pw) ~F130K4
BALSPamFf RLE PRI HFTHEED mE ifr%'ﬁé’
EFREREED - FHHI114EH 28E1 AR SRS 07

b

«mi
~%:
([@p}

74971%’1{5‘%»‘51‘ ,;%SF, ;”%ﬁﬂk % 4~ f;n T %’-’,—Fl Z
S RREP s P Tl TP ARl %(EL% zgs,:
13Z7TF) » A2 83 BTY » e A B £ 221

i

o AN TIEREAD P P ARG L RL TR ER
AR SARPRIBIENPPNF B RL KNP
T HERENHARZER S BT o B TFEE A KL
FEZOF > FAFLRLZELAT O BELATG P2
Borz o mEFHUTFIFAEBY R 2ERATLL
Logr e RO AL LA (BFERI0

~ i B AT BT R LA

Fo 20 g & Fidecd sk
@&ﬁag<&%&ﬁﬂﬁj3ﬁ7m%4#iwé%d

LRI SRR T T RABLMBER
22 NI A]I3ETY 3P (S
TAAEHO THFTIF 0 BENTI3EI27 20p 62 AR
EFENF ORI T HE R AMFREAFT 1 TG
28 (AAREFLTE ) > X3nsa ¥ M 20114257 19
PHERLIEFIRLIEET T RILED 2 &0 Rptagg
%ﬁéa?ihi’vu%ﬁ@w%ﬁ“wﬁ@4ﬁ 6 &

Ca

Hz g o a1 ZEFEZHp113F122 200 0¥ 2

¥

b
i
mj



PAz o SAHMANMFRZFIEFIFZEFED RTL A TY
VA F’

& AV H RE P RRMFIRLE L0200 £

e

LR S R I &

FE LTI
FIIFRIFIRLAY T o w24 ¥ RTAY RBES
PP REYE A, o FREFRFEFLALG P -
Hdewmif R 111 #17 %\41134%12 b2 1 F o A

\4
=
&
b
o
IR
)H-
RS
%
p
‘.q.
47
- _’1
&3
A=
\4
=
3‘/
H..
W
fac
g
3
-‘-
=
¢d

Az TF &51113&12 20p AL BESX G TG 1T

‘;J-E'])f%‘a‘_wpﬁyri“'p ;\L‘o? X

5284621~ (& 5% 0 (35,500+1,0004500) x20p /31 R +
H0x15 (= iFp ) =24,621’ JEEE T R BT O~ 0 TR ) o
22 132388100~ > A Ak L T EF21198
8w0£’ﬁﬁwﬁilwﬁ4%1£°Ewﬁ%@ﬁig?%, ” X

o R RT ﬁ%ﬁt'*f@;‘fdﬁa ’z,ﬁ%?118§462171%[§]11\

% d

BAg1lEXN$13Erd %iﬁﬁﬁwﬁlﬁ%ﬁhu
Fl1#

— A/~ EL I3 E AR 3E L 2 F 1 R u]
+ /%ﬁakﬂOB\ZOB\SMV%W%Z.,E;éUﬁ%zJP
FAapdm B2t 20K 0 BREAGFEHF2Z1F 2 5 F A2
FI60E %158 $ 198 ~ %30T T e A ERLPF2L1F
Tl des ) F o BB L SETIRY DY
ERmori 1 e 30 £9 - 43 @R F BT O%
ﬁﬁéw%téﬁnﬁ”Lﬁﬁﬁii@ruﬁ’@%&é

R
dq
S
e
o
)
oo
.h_‘
5
DD
o
-
by



G0 HETIB Y B F L FREFEL1F 53580835 -

B ERAE P 1FES1269% (35E 5 38,083:30=12
69~ ) » EH 4 i 166 % 197 « ¥ AR IR B
4300 FE4 1 F3H 8070~ (-5 54 © 1, 269x30=38,070) >

BREGEFRe Fr F R N RERE TS
PRI - FEHE A EHEF MEHZIREFIR

'Ff » Hig % A p|w 2. 1 ﬁ‘ﬁ?‘ A BT o w IR IR 2
1EEFT N FETORFAZEFIE S F13iERLS ¥
1455 ~ %205 ~ %031% ~ $04F S B E T ¥ 1 iz 5
2008 ~ H2AVER M P BAREEFRTL UTHY
bz TEAF PR ET L TR A KkE 0 T
WRAEFHEEZGE0p P FE 0 FIEHFILES]L 278
TF P2 o PRI IEFED2Z IR ER T 2 FEd
B0 T S LERATEVIR S IGEP CERE Y AEG
2 iR EHI RS > B AFERH 21 FEFT RS R
T oo ~F2APETEF2IRET - d BANF R

PRz T3aa F o eiphiE L2 R BTy ATk E -
FOUREA B SRR TR LR TR
FASRENFER ) R RFIEFIZF I TN
Aj2o- o FR k2 F2BEN T E o F1iKEEH

T 4eT I FEFT o FRIELE20 AR o LALE
1582 1 F8 T > 2 R1ELE1IBAR &5 245 B
g&éko%%iﬁ%uﬁﬁ?;%iﬁﬁuyﬁﬁoy
MEEDIEF25  FDEFIAE FIZATHP o g F
WEGY4RTIIp e fFa e f* FRF2 1 > WL iER
MPRIE e - FEHE > FEHEGEY F I H
p 7 i

S RERY T AT S hE



(& 2+ 53105 6% (7 (5 E MG T ¥ TATH] 0 B
b2 fTm e XL 2 PR FAZ O DR ER IR

FE a2 21132127 20p o ,ii%?94ﬁ75 1p a2
FEHLIEET P MBEET LR FHEZRS
FE o At 1w j{256F EJ B R 25 A2 5050
PREFIRE BBV B om » o2 25k p 83#DH Y 3
0p BinEmstipd 3 94#6° 305 ko HIREFT H11#
137 > HiTrks A#c523 (325~ 1 11x241=23) » 1
Tyo1 T3 8083%1"?“ R IR A8T

35909~ (&3¢ 1 38,083x23=875,909) %3 > 53 2
d o
4.7 7 30a
FeF LEF AFESZIREFIRY T AFEHEL TR
FoNFeIORFAEFIE S F13ERLSE ~ R14iEZ 5
207 S BE U A 1 R $ 230 - F2UE R L Y
TR AIRIIFET > BRIEFLE202 1B 2T
B o AmlEF o POt BREE S RR R EER Y TS5
TRl 2@ FRAZFITHEZRTL FIEGFI2EF]
BEFP2 o 5 GRYBZOERYAZFEY1FK
FEd £ & Eheomit o PIEFVHRT J)%zﬁ* a
SRR H T IRIEHE et FiVATH o p94ETY 1P &
X %:ﬁ"v‘ p1l13#£127 20p » TR EF 51985 ? *20% ’
Al F R ABE0 (BB UFLEOB? 21 F L) > we
’ ii@l FAREtS  Fg ot e HTE R 522588498~
(35 5% 1 38,083x6=228,498) & H > 537 =d o

O. & HkdF ik FIA
Y1 k- Fia=0F£H = BF1iE% - AIEE
BT rHRZ LS FRRBE: - 62 ] ;\}‘%iﬁ ,
B3P o2 ~1EMI2ERGHE TP o = ~2&F 1L 3E KRG
‘ﬁ’IOB09':‘3E,1‘1_}5E#\i%—“ﬁ’ﬁiﬁl4ﬂ03‘5;

S 10E AGRE 0 FaELSR oA~ 10E M K L

w®
St
mi



B1Pp 42 30p 50k F1 2 BukiE FlERKER
KA AR P BARFLIFT L ERRE
Rz plic E¥RERRFREINERT S H > ]
ERBEANTZ gD RKRZ pE FA f@;ﬁ E1F S F
1 iRAFIRBEIE S Biiins BN 3 BEF
FEE o FREF38ERLIAE - ¥ 45E ‘%6@xL$ﬂ“¢°
VHAZHBEFARTIRE AL RFTELFTLARE > BR
FALAREZ PRk p B T ELp 3 FE AT

P2l F1iFEErEL1f  Bad A% wil 524
F21H2ETE o0 b o P EBHRARLFLIFTAR
AP K TRIEREBRE AL L DIFIR 2

¥ EpER TR 1 FrE 304 2 £ 4R

Q&R+ 54t BREFETLE AL AL H PN kR
R H e AL 1 F430F > PIE R RERTF S0P 0 ¥
-&ﬁﬁ’&ﬁ*%ﬁfif&11$“ ¥ e

Rt R AP LR 12697 0 RIR

T»?rﬁ;’* BFERARITE L F358070~ (3FEN 1,2

69><30=38, 070) » & 7 22d

6.5 > At > ML REH RS B 523685168~

5% 01,184, 621438, 070+875, 909+228, 498+38, 070=2,
3%1%>’@pf CgE Rz R R E -

7. 2 2R AR AL %“@3
Eo e ILEE? ¥
A1 Az iEES 3 A "‘Li’fvlv«{}aﬂg‘\’;ﬁ’
¥ 1L0E 933202 3% T2 p AR > ¢ AL IR 4 T
§AEF1ET L %\‘T TR A REBFFAZSIE
FIFZER LR IR GRF2FHBEY ¢ omit » P HE
Y TR R RPIRE 2 R RL LGRS
LR RN PRAXEP F o k2 G IR0 B OLE o

8.t 4] LA

[e]

R EIRAEP 2 B
&3 %

EL

x\”\



Vs

}=4

BREAPL2 G BfIF A g "R ETHY 0 &
EJIFE000; 2 Bat2 ik A H ARG HRSE 0 FHE
A AREE LIS R 2 BEALL > Wi 52030 2 %233
¥lﬁrrﬂ*°°*<%$%\?%ﬁ%@%&?%M$11\m

%@@%Bﬁﬁ@&ﬁtoﬁﬁi;ﬁif$B£%%@$
Fd (#1477 18p F33E > LAy $83F 234
Lo RAEFNZEFIBEF2ERT > pF TP AL
paFdand > Tt Q8P g 4 EiE z*)ﬂﬂ T114ET
E%BQE@%Hi FE AN F TEEJIF0% B LB
L U ﬁf’:”l ATF e

EOIE G207 ~ 120 5191 SR 102 BEH R
8~ 2 A14&TY 29p 43 F 1 p & » feik &

-

5% B2l FRYAZFIIERTGFIRL R 2
BBE D G A N 11IE R 1L 2 ARRGER F 0 193
E} Z

LI CRIDEA SR U LS RS R SN U E - SR
ARIFETE S RF TR B GRS > B
B % 0 RA4ER DT~ R2ERE S BT L BERF R
PR R TR BEERA LL R TR 2 &
e

AEEEe G S EH 2 TR D T2 BRTH
FARBENE W9 RUPEAA AL 5% T3 - - %

7] BERNE S = o 22

R f LRy FETEEH10F - AEFREFTY

= EN ] 114 = 9 ! 9 2
Fo R FF Kk

$N\R



Gt B b g T 200 N b AR LY SRR o de
% E@i%ﬂ;ﬁﬁj ;&:‘ﬁ - &3 “;EL":[J\J Uk A Ro°
g E Y B 114 & 9 ! J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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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林文祥  
被      告  三品堂文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參拾陸萬伍仟壹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一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參拾陸萬伍仟壹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83年5月30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招攬工作，約定由被告給付每月本薪新臺幣（下同）3萬5500元、全勤津貼1000元、交通津貼500元，並依工作日數計算每日50元伙食津貼等經常性給付予受僱之原告。然自111年起，被告即常以市況不佳、經營困難為由，要求公司員工共體時艱，因而應給付之工資有時僅發放半數、甚至全額未發，並於113年12月20日無預警歇業，而尚有前積欠原告之工資、預告工資、舊制退休金、資遣費、未休特休工資等未給付。嗣原告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惟被告拒不出席，因而調解不成立在案。
(二)爰向被告為下列請求：
　⒈積欠工資部分：被告自111年1月起即積欠原告工資，迄至113年12月止，尚積欠原告119萬8100元。
　⒉預告工資部分：被告乃於113年12月20日無預警歇業而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顯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應給付原告3萬8070元。
　⒊舊制退休金部分：原告自83年5月30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公司
　　，於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施行後原告改為勞退新制，而於113年12月20日被告歇業倒閉止，原告任職年資已逾25年。故依勞退條例第11條，於改用勞退休新制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而於勞動契約終止時，應計付該保留年資退休金，是舊制年資為11年1個月（83年5月30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共23個基數，再以月平均工資3萬8083元計算後，原告得請求之舊制退休金共87萬5909元。
　⒋資遣費部分：原告因被告歇業而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自得於改用新制後，依勞退條例向被告請求資遣費，並因新制年資已逾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22萬8498元請求被告給付。
　⒌未休特休工資部分：被告因歇業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而原告尚有特休假30日未休，被告自應依法給付特休未休工資3萬8070元。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而終止，原告即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所稱之「非自願離職」，自得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發給註記離職事由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三)為此，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16條、第38條第4項、第55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37萬86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原告誤載為第2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首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被告公司員工薪資轉帳明細表、華南商業銀行收款證明、勞動局114年5月28日北市勞動字第11460774971號歇業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積欠薪資表、薪資帳戶存摺明細、月平均工資計算表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77頁），而被告對於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經本院核閱上開書證所載內容，與原告主張相符
　　，堪信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為真正。按雇主因歇業而欲終止勞動契約時，固須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惟意思表示有明示及默示之分，前者係以言語文字或其他習用方法直接表示其意思，後者乃以其他方法間接的使人推知其意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先例參照）。故本院衡諸與原告共同至勞動局為勞資爭議調解之陳麗珠、黃礦慰、簡文萱均已陳明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3年7月31日後即不知行蹤，亦積欠工資，渠等於113年12月20日後已未再進辦公室，被告即已歇業，實際上未繼續提供從事工作機會等節（見本院卷第57頁），足認縱主管機關係於114年5月19日核給原告等勞工被告歇業事實認定之證明文件，然此前被告確已實質上歇業，並以默示意思表示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之意。從而原告主張兩造間契約自113年12月20日歇業之日起，經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事由規定終止契約乙節，應為可採，原告自得依此請求被告給付如後之項目金額。
(二)原告得請求給付項目及數額：
　⒈積欠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如前述原告於111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工資，被告僅部分支付或全未給付，此等情節固絕大部分均屬實而堪認定，惟細繹原告提出之欠薪統計表（見本院卷第59頁），於113年12月份該單月部分，其顯係以整月份欠薪計算，此與起訴主張之113年12月20日即遭被告歇業終止契約，工資核計自應算至該日止之情即有未合。經重新計算，該月份薪資為2萬4621元（計算式：〈35,500+1,000+500〉×20日/31日+50×15〈工作日〉=24,62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而非原告主張之3萬8100元，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欠薪之119萬8100元，應核減至118萬4621元。則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開規定主張被告應給付積欠工資於118萬4621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尚難憑取。
　⒉預告工資部分：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與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1年以上3年未滿、3年以上之勞工間勞動契約者，應分別於10日、20日、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此為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項、第3項所明定。而計算預告期間之工資標準，如為計月者，應為勞動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之事由為終止，原告最後工作日前卻未經被告預告，且原告已繼續工作3年以上，預告期間應為30日，則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期間不足日數30日之預告工資。另原告於113年12月20日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為3萬8083元，則依此計算原告每日工資為1269元（計算式：38,083÷30=1269元），是其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日預告工資3萬8070元（計算式：1,269×30=38,070），洵屬有理。
　⒊舊制退休金部分：
　　⑴按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2項定有明文。此核為勞退舊制時期之退休金規定，立法理由為：「一、為銜接新舊制度，第1項明定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二、第2項明定保留之工作年資，由雇主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依相關法令之規定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勞工離職時如未符合退休金或資遣費之請領要件，即不得請領退休金或資遣費…」。再按勞退舊制之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工作25年以上者。勞工退休金給與標準如下：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勞基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甚明。故於勞退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該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若選擇適用勞退新制，其舊制時期工作年資仍應保留，並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嗣後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如符合退休要件，其保留年資之退休金，應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給。
　　⑵查原告於勞退條例施行後選擇適用勞退新制，惟其於該條例施行前即已受僱於被告公司適用勞基法，且施行後仍服務於被告至113年12月20日止，其於94年7月1日前之舊制時期工作年資自仍應保留，而原告於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在被告工作已滿25年，則其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55條計給舊制退休金，要屬可取。從而，原告主張自83年5月30日開始任職於被告至94年6月30日止，其退休年資為11年1個月，其退休金基數為23（計算式：11×2+1=23），以月平均工資3萬8083元核計，得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87萬5909元（計算式：38,083×23=875,909）等語，為有理由。
　⒋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業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事由合法終止乙節，業如前述，則揆諸前揭規定，原告主張依其於勞退條例施行後改用勞退新制，自94年7月1日算至事由發生日113年12月20日，資遣年資為19年5個月又20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故與月平均工資相乘後，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22萬8498元（計算式：38,083×6=228,498）等情，為有理由。
　⒌未休特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1年度實施者，於次1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定有明文。另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之基準，係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而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觀諸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即悉。由上，計算特休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如為計月者，即應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
　　⑵查原告於被告無預警歇業前1年，被告未給予其特別休假
　　　，再其已在被告工作逾30年，則其特別休假應有30日，另如前載，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3萬8083元，依此計算每日工資為1269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萬8070元（計算式：1,269×30=38,070），為有理由。
　⒍綜上，經本院加總後，被告應給付原告數額為236萬5168元（計算式：1,184,621+38,070+875,909+228,498+38,070=2,365,168），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難憑採。
　⒎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該法所稱非自願離職，包括被保險人因勞基法第11條所定各款情事離職。查原告係因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經被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核與上開條文所定之非自願離職要件相符，是原告據此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依法有據，應予允准。
　⒏遲延利息部分：
　　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03條及第233條第1項各有明文。又退休金、資遣費依勞退條例第11、12條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則於本件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於期限屆滿時即自終止勞動契約逾30日起負遲延責任。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按於114年7月18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第83頁之送達證書，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即於同年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翌日即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動契約關係、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第16條第1、3項、第38條第4項、第55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6萬5168元，及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之給付請求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林文祥  

被      告  三品堂文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參拾陸萬伍仟壹佰陸拾捌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一款之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參拾陸萬伍仟壹

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83年5月30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招

    攬工作，約定由被告給付每月本薪新臺幣（下同）3萬5500

    元、全勤津貼1000元、交通津貼500元，並依工作日數計算

    每日50元伙食津貼等經常性給付予受僱之原告。然自111年

    起，被告即常以市況不佳、經營困難為由，要求公司員工共

    體時艱，因而應給付之工資有時僅發放半數、甚至全額未發

    ，並於113年12月20日無預警歇業，而尚有前積欠原告之工

    資、預告工資、舊制退休金、資遣費、未休特休工資等未給

    付。嗣原告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勞動局）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惟被告拒不出席，因而調解不成立在案。

(二)爰向被告為下列請求：

　⒈積欠工資部分：被告自111年1月起即積欠原告工資，迄至113

    年12月止，尚積欠原告119萬8100元。

　⒉預告工資部分：被告乃於113年12月20日無預警歇業而終止與

    原告之勞動契約，顯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

    第3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應給付原告3萬8070元。

　⒊舊制退休金部分：原告自83年5月30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公司

　　，於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施行後原告改為勞退

    新制，而於113年12月20日被告歇業倒閉止，原告任職年資

    已逾25年。故依勞退條例第11條，於改用勞退休新制前之工

    作年資應予保留，而於勞動契約終止時，應計付該保留年資

    退休金，是舊制年資為11年1個月（83年5月30日起至94年6

    月30日止），共23個基數，再以月平均工資3萬8083元計算

    後，原告得請求之舊制退休金共87萬5909元。

　⒋資遣費部分：原告因被告歇業而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自得

    於改用新制後，依勞退條例向被告請求資遣費，並因新制年

    資已逾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22萬8498元請求

    被告給付。

　⒌未休特休工資部分：被告因歇業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而

    原告尚有特休假30日未休，被告自應依法給付特休未休工資

    3萬8070元。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依勞基法

    第11條第1款規定而終止，原告即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所稱之「非自願離職」，自得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

    被告發給註記離職事由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三)為此，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16條、第38

    條第4項、第55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等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37萬8647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原告誤載為第

    2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首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被告公司員工薪資轉帳明細表、華南商

    業銀行收款證明、勞動局114年5月28日北市勞動字第114607

    74971號歇業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積欠薪資表、薪資帳

    戶存摺明細、月平均工資計算表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3至77頁），而被告對於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

    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任何聲明

    或陳述，經本院核閱上開書證所載內容，與原告主張相符

　　，堪信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為真正。按雇主因歇業而欲終止

    勞動契約時，固須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惟意思表示有明示及

    默示之分，前者係以言語文字或其他習用方法直接表示其意

    思，後者乃以其他方法間接的使人推知其意思（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

    ，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

    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先例參照）。故

    本院衡諸與原告共同至勞動局為勞資爭議調解之陳麗珠、黃

    礦慰、簡文萱均已陳明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3年7月31日後即

    不知行蹤，亦積欠工資，渠等於113年12月20日後已未再進

    辦公室，被告即已歇業，實際上未繼續提供從事工作機會等

    節（見本院卷第57頁），足認縱主管機關係於114年5月19日

    核給原告等勞工被告歇業事實認定之證明文件，然此前被告

    確已實質上歇業，並以默示意思表示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

    之意。從而原告主張兩造間契約自113年12月20日歇業之日

    起，經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事由規定終止契約乙

    節，應為可採，原告自得依此請求被告給付如後之項目金額

    。

(二)原告得請求給付項目及數額：

　⒈積欠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

    查如前述原告於111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工資，被告僅

    部分支付或全未給付，此等情節固絕大部分均屬實而堪認定

    ，惟細繹原告提出之欠薪統計表（見本院卷第59頁），於11

    3年12月份該單月部分，其顯係以整月份欠薪計算，此與起

    訴主張之113年12月20日即遭被告歇業終止契約，工資核計

    自應算至該日止之情即有未合。經重新計算，該月份薪資為

    2萬4621元（計算式：〈35,500+1,000+500〉×20日/31日+50×1

    5〈工作日〉=24,62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而非原

    告主張之3萬8100元，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欠薪之119萬8100元

    ，應核減至118萬4621元。則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開

    規定主張被告應給付積欠工資於118萬4621元範圍內為有理

    由，逾此部分，尚難憑取。

　⒉預告工資部分：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與繼續工作3個月以

    上1年未滿、1年以上3年未滿、3年以上之勞工間勞動契約者

    ，應分別於10日、20日、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規定期間

    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此為勞基法第

    16條第1項第1項、第3項所明定。而計算預告期間之工資標

    準，如為計月者，應為勞動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

    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

    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之事由為終止，原告最後工

    作日前卻未經被告預告，且原告已繼續工作3年以上，預告

    期間應為30日，則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期

    間不足日數30日之預告工資。另原告於113年12月20日契約

    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為3萬8083元，則

    依此計算原告每日工資為1269元（計算式：38,083÷30=1269

    元），是其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30日預告工資3萬8070元（計算式：1,269×30=38,070），洵

    屬有理。

　⒊舊制退休金部分：

　　⑴按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

      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

      ，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

      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

      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

      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2項定

      有明文。此核為勞退舊制時期之退休金規定，立法理由為

      ：「一、為銜接新舊制度，第1項明定選擇適用本條例之

      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

      。二、第2項明定保留之工作年資，由雇主以契約終止時

      之平均工資，依相關法令之規定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勞

      工離職時如未符合退休金或資遣費之請領要件，即不得請

      領退休金或資遣費…」。再按勞退舊制之勞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得自請退休：工作25年以上者。勞工退休金給與標

      準如下：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

      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

      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勞基

      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甚明。故於勞退

      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該條例施

      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若選擇適用勞退新制，其舊

      制時期工作年資仍應保留，並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規

      定，嗣後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如符合退休要件，其保留年資

      之退休金，應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給。

　　⑵查原告於勞退條例施行後選擇適用勞退新制，惟其於該條

      例施行前即已受僱於被告公司適用勞基法，且施行後仍服

      務於被告至113年12月20日止，其於94年7月1日前之舊制

      時期工作年資自仍應保留，而原告於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

      時，在被告工作已滿25年，則其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55條

      計給舊制退休金，要屬可取。從而，原告主張自83年5月3

      0日開始任職於被告至94年6月30日止，其退休年資為11年

      1個月，其退休金基數為23（計算式：11×2+1=23），以月

      平均工資3萬8083元核計，得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87

      萬5909元（計算式：38,083×23=875,909）等語，為有理

      由。

　⒋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

    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

    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

    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

    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業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

    業事由合法終止乙節，業如前述，則揆諸前揭規定，原告主

    張依其於勞退條例施行後改用勞退新制，自94年7月1日算至

    事由發生日113年12月20日，資遣年資為19年5個月又20天，

    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故與

    月平均工資相乘後，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22萬8498元（

    計算式：38,083×6=228,498）等情，為有理由。

　⒌未休特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

      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

      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

      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

      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

      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1年度實施者，於次1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

      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

      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定有明文。

      另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之基準，係按

      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而所

      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

      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觀諸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

      條之1第2項即悉。由上，計算特休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

      如為計月者，即應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

      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

　　⑵查原告於被告無預警歇業前1年，被告未給予其特別休假

　　　，再其已在被告工作逾30年，則其特別休假應有30日，另

      如前載，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

      工資為3萬8083元，依此計算每日工資為1269元，則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萬8070元（計算式：1,2

      69×30=38,070），為有理由。

　⒍綜上，經本院加總後，被告應給付原告數額為236萬5168元（

    計算式：1,184,621+38,070+875,909+228,498+38,070=2,36

    5,168），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難憑採。

　⒎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另依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規定，該法所稱非自願離職，包括被保險人因

    勞基法第11條所定各款情事離職。查原告係因勞基法第11條

    第1款經被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核與上開

    條文所定之非自願離職要件相符，是原告據此請求被告開立

    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依法有據，應予允准。

　⒏遲延利息部分：

　　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03條及第233條

    第1項各有明文。又退休金、資遣費依勞退條例第11、12條

    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則

    於本件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於期限屆滿時即自終止勞動契

    約逾30日起負遲延責任。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按於114年7月18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第83頁之送達證

    書，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

    發生效力，即於同年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翌日即114年7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動契約關係、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第16條第1、3項、第38條第4項、第55條、第19條、勞退

    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

    告236萬5168元，及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離

    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之給付請求部分，依勞

    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

    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

    額。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林文祥  

被      告  三品堂文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參拾陸萬伍仟壹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一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參拾陸萬伍仟壹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83年5月30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業務招攬工作，約定由被告給付每月本薪新臺幣（下同）3萬5500元、全勤津貼1000元、交通津貼500元，並依工作日數計算每日50元伙食津貼等經常性給付予受僱之原告。然自111年起，被告即常以市況不佳、經營困難為由，要求公司員工共體時艱，因而應給付之工資有時僅發放半數、甚至全額未發，並於113年12月20日無預警歇業，而尚有前積欠原告之工資、預告工資、舊制退休金、資遣費、未休特休工資等未給付。嗣原告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惟被告拒不出席，因而調解不成立在案。

(二)爰向被告為下列請求：

　⒈積欠工資部分：被告自111年1月起即積欠原告工資，迄至113年12月止，尚積欠原告119萬8100元。

　⒉預告工資部分：被告乃於113年12月20日無預警歇業而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顯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應給付原告3萬8070元。

　⒊舊制退休金部分：原告自83年5月30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公司

　　，於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施行後原告改為勞退新制，而於113年12月20日被告歇業倒閉止，原告任職年資已逾25年。故依勞退條例第11條，於改用勞退休新制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而於勞動契約終止時，應計付該保留年資退休金，是舊制年資為11年1個月（83年5月30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共23個基數，再以月平均工資3萬8083元計算後，原告得請求之舊制退休金共87萬5909元。

　⒋資遣費部分：原告因被告歇業而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自得於改用新制後，依勞退條例向被告請求資遣費，並因新制年資已逾12年，以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22萬8498元請求被告給付。

　⒌未休特休工資部分：被告因歇業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而原告尚有特休假30日未休，被告自應依法給付特休未休工資3萬8070元。

　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規定而終止，原告即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所稱之「非自願離職」，自得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發給註記離職事由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

(三)為此，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16條、第38條第4項、第55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37萬86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原告誤載為第2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首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被告公司員工薪資轉帳明細表、華南商業銀行收款證明、勞動局114年5月28日北市勞動字第11460774971號歇業函、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積欠薪資表、薪資帳戶存摺明細、月平均工資計算表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77頁），而被告對於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經本院核閱上開書證所載內容，與原告主張相符

　　，堪信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為真正。按雇主因歇業而欲終止勞動契約時，固須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惟意思表示有明示及默示之分，前者係以言語文字或其他習用方法直接表示其意思，後者乃以其他方法間接的使人推知其意思（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8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先例參照）。故本院衡諸與原告共同至勞動局為勞資爭議調解之陳麗珠、黃礦慰、簡文萱均已陳明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3年7月31日後即不知行蹤，亦積欠工資，渠等於113年12月20日後已未再進辦公室，被告即已歇業，實際上未繼續提供從事工作機會等節（見本院卷第57頁），足認縱主管機關係於114年5月19日核給原告等勞工被告歇業事實認定之證明文件，然此前被告確已實質上歇業，並以默示意思表示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之意。從而原告主張兩造間契約自113年12月20日歇業之日起，經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事由規定終止契約乙節，應為可採，原告自得依此請求被告給付如後之項目金額。

(二)原告得請求給付項目及數額：

　⒈積欠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如前述原告於111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之工資，被告僅部分支付或全未給付，此等情節固絕大部分均屬實而堪認定，惟細繹原告提出之欠薪統計表（見本院卷第59頁），於113年12月份該單月部分，其顯係以整月份欠薪計算，此與起訴主張之113年12月20日即遭被告歇業終止契約，工資核計自應算至該日止之情即有未合。經重新計算，該月份薪資為2萬4621元（計算式：〈35,500+1,000+500〉×20日/31日+50×15〈工作日〉=24,62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而非原告主張之3萬8100元，是以原告主張被告欠薪之119萬8100元，應核減至118萬4621元。則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前開規定主張被告應給付積欠工資於118萬4621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尚難憑取。

　⒉預告工資部分：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與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1年以上3年未滿、3年以上之勞工間勞動契約者，應分別於10日、20日、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此為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項、第3項所明定。而計算預告期間之工資標準，如為計月者，應為勞動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既經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之事由為終止，原告最後工作日前卻未經被告預告，且原告已繼續工作3年以上，預告期間應為30日，則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期間不足日數30日之預告工資。另原告於113年12月20日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為3萬8083元，則依此計算原告每日工資為1269元（計算式：38,083÷30=1269元），是其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日預告工資3萬8070元（計算式：1,269×30=38,070），洵屬有理。

　⒊舊制退休金部分：

　　⑴按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勞退條例第11條第1、2項定有明文。此核為勞退舊制時期之退休金規定，立法理由為：「一、為銜接新舊制度，第1項明定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二、第2項明定保留之工作年資，由雇主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依相關法令之規定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勞工離職時如未符合退休金或資遣費之請領要件，即不得請領退休金或資遣費…」。再按勞退舊制之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工作25年以上者。勞工退休金給與標準如下：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勞基法第53條第2款、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甚明。故於勞退條例94年7月1日施行前已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於該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若選擇適用勞退新制，其舊制時期工作年資仍應保留，並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嗣後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如符合退休要件，其保留年資之退休金，應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給。

　　⑵查原告於勞退條例施行後選擇適用勞退新制，惟其於該條例施行前即已受僱於被告公司適用勞基法，且施行後仍服務於被告至113年12月20日止，其於94年7月1日前之舊制時期工作年資自仍應保留，而原告於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在被告工作已滿25年，則其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55條計給舊制退休金，要屬可取。從而，原告主張自83年5月30日開始任職於被告至94年6月30日止，其退休年資為11年1個月，其退休金基數為23（計算式：11×2+1=23），以月平均工資3萬8083元核計，得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87萬5909元（計算式：38,083×23=875,909）等語，為有理由。

　⒋資遣費部分：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勞動契約業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歇業事由合法終止乙節，業如前述，則揆諸前揭規定，原告主張依其於勞退條例施行後改用勞退新制，自94年7月1日算至事由發生日113年12月20日，資遣年資為19年5個月又20天，新制資遣基數為6（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故與月平均工資相乘後，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為22萬8498元（計算式：38,083×6=228,498）等情，為有理由。

　⒌未休特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1年度實施者，於次1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定有明文。另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之基準，係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而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觀諸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即悉。由上，計算特休未休之發給工資基準，如為計月者，即應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

　　⑵查原告於被告無預警歇業前1年，被告未給予其特別休假

　　　，再其已在被告工作逾30年，則其特別休假應有30日，另如前載，原告於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3萬8083元，依此計算每日工資為1269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萬8070元（計算式：1,269×30=38,070），為有理由。

　⒍綜上，經本院加總後，被告應給付原告數額為236萬5168元（計算式：1,184,621+38,070+875,909+228,498+38,070=2,365,168），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難憑採。

　⒎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該法所稱非自願離職，包括被保險人因勞基法第11條所定各款情事離職。查原告係因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經被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如前述，核與上開條文所定之非自願離職要件相符，是原告據此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依法有據，應予允准。

　⒏遲延利息部分：

　　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03條及第233條第1項各有明文。又退休金、資遣費依勞退條例第11、12條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則於本件應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於期限屆滿時即自終止勞動契約逾30日起負遲延責任。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按於114年7月18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第83頁之送達證書，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即於同年月28日發生送達效力）翌日即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動契約關係、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第16條第1、3項、第38條第4項、第55條、第19條、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6萬5168元，及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請求被告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之給付請求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